地下水位、水温自动监测探头等比选采购公告
各供应商：
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（以下简称采购单位）就地下水位、水温自动监测探头等进行比选采购，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参加报价。
请供应商仔细阅读采购项目具体参数及要求及比选注意事项，并提供一次性密封报价（不得更改）。
一、采购内容与数量
地下水位、水温自动监测探头（M100）11个，地下水位、水温自动监测探头（M200）2个，地下水水位、水温、电导率三参数监测探头（M200）1个，连接线、转换线（M100）1套，连接线、转换线（M200）1套。

二、技术要求
防腐蚀外壳；水位分辨率优于1mm，水位测量精度不大于量程的0.06％；温度精度0.05℃或更优；电导率测试范围0～100000μS/cm，分辨率0.1μS/cm；可离线自动监测不小于100000组水位、温度、电导率数据；探头尺寸不大于22mm*210mm；连接线稳定防水、抗拉伸。
三、其他要求（培训、售后服务等）
质保1年；日常使用过程中为该地下水位、水温自动监测探头使用提供技术培训。
四、报价表形式
报价一览表
	序号
	名 称
	产地、规格型号和技术参数等描述
	单价(元)
	数量
	金额(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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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价（含税、运费等）
	

	1.报价有效期：

2.质保期限：   个月。

3.供货周期：   个工作日内。

4.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，支付   预付款，货到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尾款。

5.其他


五、其他
以上总价格，包含、系统出厂检验校准费、税费、运费、现场安装调试费、售后服务等一切费用。
六、交货地点 
供应商负责运至天津市甲方指定地点。
七、供应商资格要求说明 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方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八、注意事项 
1.提交材料：企业相关资质文件、报价一览表（须说明货物名称、产地、品牌、型号规格、技术参数等）、相关业绩证明（同类产品销售合同）等其他材料。以上材料（原件或复印件）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2.接受报价时间：自公告发布之起日5个工作日内，逾期作废。
3.报价为供应商所能承受的一次性、最低、最终报价，以人民币为结算币种，包括货物（含配件）购置费、出厂校准费、运输费、保险、培训、安装调试费和税费等所有费用，即按采购单位要求安装调试完毕的完工价格。
4.成交原则：在符合采购需求的前提下，由比选小组综合评定后确定最终供应商。
5.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必须为厂家原装正规产品，并达到采购需求的性能规格要求，其质量及售后服务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。
6.成交供应商擅自变更、无故不提供、或未按期提供中标货物，将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7.供应商完成合同内容后，采购单位将对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，进行验收。供应商应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时间及条件提供服务。
九、联系方式
联系地址：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街辉景道2号
联 系 人：邓启军

联系电话：18630209028
